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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山东省天然气管道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响应山东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发展意见，

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将分期分步对济淄线和淄青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日益增

长的天然气消费需求及开发新的天然气市场。

淄青线（淄博-青岛）天然气管道于 2005年正式投运，途径淄博、潍坊、青

岛市，该管线起点位于淄博市的临淄区赵家毛托首站，终点位于青岛市李沧区青

岛末站，管线全长 243km，管径为 508mm，设计压力 3.9MPa，设计输气量为 13

亿方/年，2020年实际供气 14.9亿方，目前已经处于超负荷运行，无法满足管道

沿线市场增量需求。

公司开展济淄线、淄青线等管道的升级改造，对现有章丘东分输站、高密分

输站、胶州分输站进行改造，并建设相应的连接管线，整个项目覆盖济南、淄博、

潍坊、青岛等。本次验收内容为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

2023年 4月，委托山东德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

道工程（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23年 5月 6日，已取得《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山东省天然气管道有限

责任公司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

本项目由青岛市胶州市 BJZ000桩出来后，向南敷设，在宋家屯村西北，穿

越济青高铁、墨水河，后继续向南，在袁家村西北穿越 G20青银高速，后继续

向南，在袁家村西南转向东经王家村、在东蔡村穿越胶济客专，继续向东，到达

终点胶州分输站。管径 D813，设计压力 10.0MPa，线路水平总长度为 8.942km，

主要穿越工程包括：规划 G309穿越、G20青银高速穿越、济青高铁穿越、胶济

客专穿越、墨水河穿越。本项目环评阶段总投资为 8690.42万元，环保投资为 565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6.5%；实际总投资为 8993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625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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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施工简况

项目施工前已将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的环

境保护设施施工纳入施工合同，在施工合同中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意见中

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污染防治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施工过程中，建设

单位严格按照施工合同的要求，保障了环境保护设施的资金需要；施工单位严格

按照合同中的要求，保障了环境保护设施的施工进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第四十一条 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施

工”的要求。

1.3 验收过程简况

（1）2023年 4月，委托山东德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青州至胶州天然

气管道工程（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2023年 5月 6日，取得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山东省天然气管道有

限责任公司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青环审（胶州）〔2023〕97号）。

（3）2023年 5月 17日，取得《关于济青管道（章丘-胶州段）提升改造工

程基础设计的批复》（石化股份计项〔2023〕16号）。

（4）2023 年 9月 23日，取得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项目开

工报告申报表。

（5）2024年 11月 28日，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淄青线胶州段改造

工程）建设完成。

（6）2025年 8月，山东省天然气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北京中环博宏环境

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对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展开

环保验收工作，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编制

了《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报告》。

（7）北京中环博宏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11月 4日，注册

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红军营南路甲 1号 B座 501，法定代表人为邱向阳，

经营范围包括了环境污染防治、环保咨询服务等内容。

（8）2025年 9月，《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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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完成。

（9）2025 年 9月 26日，山东省天然气管道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了企业内审

会，验收组对验收报告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10）2025年 11月 6日，组织了企业自主验收会，验收组出具了验收意见，

认为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

和要求，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和地方现行排放标准，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1）2025年 11月 6日，山东省天然气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青州至

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通过

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2.1 信息公开

2024 年 11 月 29 日建设单位对该工程的竣工时间进行了网上公示

（https://www.yanshougs.com/content/101616.html），2024年 12月 19日建设单位

对 该 工 程 的 调 试 信 息 进 行 了 网 上 公 示

（https://www.yanshougs.com/content/101616.html），同时向公众公示本项目建设

内容。公示信息见附图。

2.2 公众参与渠道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建设单位采用联系电话和发放问卷调查的

方式收集公众意见和建议。

2.3 公众意见处理

建设单位承诺会严格记录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收到时间、渠道以及反馈或

投诉的内容，并及时处理或解决公众意见，给出采纳与否的情况说明。

本次验收项目在生产设施及其配套环保设施竣工、调试及自主验收信息公开

期间未收到项目区群众及周边企业反馈意见或投诉。

3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3.1 废气

本项目施工期，按环评和批复要求落实有效的大气防治措施，对周围环境影

响较小。通过公众意见调查，没有发现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影响投诉事件。

验收调查期间，对站场厂界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情况进行了监测，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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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能满足相应的排放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施工期、运行期均落实了设计、环评文件及批复文件的大气污染

防治措施，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3.2 废水

根据对工程资料的分析和现场踏勘结果以及公众意见调查，本项目施工期采

取的污染防治有效，对地表水等环境保护目标的水质基本没有影响。项目依托现

有站场场地，不新增劳动定员，运营期正常运行时不新增生活污水等废水的排放。

3.3 噪声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落实了环评文件及批复中的噪声防治措施要求，施工期未

发生噪声扰民、投诉事件。

根据现场踏勘、工程资料研究，胶州分输站落实了环评文件及批复文件中的

噪声防治措施，根据噪声监测结果，在正常工况下，站场厂界噪声能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限值。后期运行过

程中一旦发生立管放空情况，及时对站场厂界进行监测，并与周边居民进行沟通

协调，确保不会发生扰民现象。

本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的噪声防治措施均已落实，有效降低了工程运行过程

的噪声影响，对周围声环境影响不大。

3.4 固废

本项目施工期，按环评和批复要求落实有效的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对周围环

境影响较小。运行期，固体废物纳入胶州分输站统一管理。

3.5 生态

（1）所有征占土地均按照有关土地管理办法的要求逐级上报，并经当地政

府及主管部门批准，按要求给予经济补偿，对临时占地进行了复垦，最大限度地

减少了对农业生产地影响。

（2）工程植被恢复已完成，大部分恢复植被生长良好。

（3）工程穿越河流时采取定向钻和大开挖方式施工。调查过程中未发现因

施工阻塞河道、灌溉渠沟等现象。

4 整改工作情况

问题 1：补充完善编制依据，补充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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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关于严惩弄虚作假行为加

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督执法工作的通知》、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

防治技术政策、《青岛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

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生态环

境厅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效果评估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鲁环函〔2019〕

361号）等依据，替换废止文件；

修改说明：已补充完善相关编制依据，更新法律法规。补充了以下编制依据：

（1）《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24号）；

（2）《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

〔2015〕4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

发〔2024〕5号）；

（4）关于公开征求《关于严惩弄虚作假行为加强自主验收监管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5）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

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

（6）《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7）《国务院安委办、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环

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

（8）《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岛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的通知》（青政字〔2021〕16号）；

（9）《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效果评估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鲁环函〔2019〕361号）。

问题 2 完善工程组成内容，补充环评批复建设内容，并分析变更情况；

已修改。对工程线位偏移情况及变动原因进行了梳理。

问题 3 核实固体废物种类、处置措施有效性；补充废弃泥浆处置去向、处

置合规性支撑材料；

已修改。重新核实了固体废物种类，处置措施，施工期项目依托现有的工作

人员，不新增生活垃圾的产生排放；补充了废弃泥浆处置去向及支撑材料，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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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产生的泥浆委托山东格润环保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进行清运。

问题 4 进一步调查定向钻、大开挖穿越工程的生态保护措施，补充生态恢

复情况，补充完善土石方平衡内容；

已修改。核对了站场周边绿化情况，重新梳理了管道沿线生态恢复措施及生

态恢复现状照片，依据《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修改了土石方平衡内容。

问题 5 梳理环保设施和措施内容，核实环保投资金额；

已修改。修改了环保设施和措施内容，核实了环保投资金额，本项目建设实

际总投资为 8993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625万元，实际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6.9%。

问题 6 补充验收调查期间输气量，核算验收负荷；

已修改。与青岛输气管理处对接，明确了 2024年 12月到 2025年 10月运行

工况。项目自试投产以来，主体工程运行平稳、正常。

问题 7 核实无组织废气监测数据；核实自行监测计划内容；

已修改。已核实 2025年 4月 22日无组织废气监测数据，数据无误；依据《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91-2017）核实自行监测计划内容。

问题 8 补充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演练及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已修改。补充修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应急物资储备相关内容。

问题 9 完善公众意见调查内容；

已修改。完善了公众意见调查内容。实际发放个人问卷调查 6份，团体意见

调查 2份。

问题 10 完善三同时验收登记表；规范完善附图、附件。

已修改。按照实际环保投资内容，修改了三同时验收登记表。完善了附件：

委托书、补充了 2025年 4月 22日监测报告。取消了危废废物处置协议。

5 建议

持续完善突发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管理，加强事故应急机构的应急反应

能力建设，定期进行应急案演练。

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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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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